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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 115年度消費者保護方案 

序號 計畫目標 執行項目 實施內容 
關鍵績效指標 

(KPI)及目標值 

對應之 

具體措施 
備註 

1 1-維護商

品 或 服

務 之 安

全 及 品

質 

加強桶裝瓦斯

之管理及查核

並適時檢討修

訂相關規範。 

督導各地方消防機

關辦理液化石油氣

容器串接使用場所

查核工作，以強化

場所安全管理。 

各地方消防機關辦

理液化石油氣容器

串接使用場所查核

7,500件次。 

1-1 消防署 (延

續性指標) 

 

2 1-維護商

品 或 服

務 之 安

全 及 品

質 

加強消費場所

設施(備)之標

示(章)、警告

標示、避難逃

生標示、認證

之 管 理 及 查

核。 

督導各地方消防機

關或配合各部會辦

理消防安全檢查

時，針對消費場所

防火、滅火、警報

及避難逃生等消防

安全設備檢查。 

辦理全國列管場所

消防安全設備檢查

22萬次。 

1-1、1-5 消防署 (延

續性指標) 

 

3 1-維護商

品 或 服

務 之 安

全 及 品

質 

加強公共場所

安全管理及查

核。 

督導各地方消防機

關針對短期間聚集

大量人潮室內場所

之建築物辦理消防

安全檢查。 

公共場所(建築物)

消防安全檢查，檢查

場所約5,500處。 

1-1、1-6 消防署 (延

續性指標) 

 

1.督導各地方主管

建築機關針對

短期間聚集大

量人潮室內場

所之建築物辦

理公共安全檢

查。 

2.督導各地方主管

建築機關歲末

年節期間執行

大型百貨公司、

商場、量販店及

巨蛋等場所之

公共安全檢查。 

1.公共場所建築物

公共安全檢查，查

核 場 所 約 5,000

處。 

 

 

 

2.大型百貨公司、商

場、量販店及巨蛋

等場所建築物公

共安全檢查，查核

場所約500處。 

1：1-1 

 

 

 

 

 

 

2：1-5、 

   1-6 

國土管理署

(延續性指

標) 

 

4 1-維護商

品 或 服

務 之 安

全 及 品

質 

加強對建築物

結構安全、耐

震能力及裝修

管控與查核，

並揭露相關資

訊。 

辦理建築物耐震能

力評估、耐震補強

及耐風設計等技術

研究與研發，並推

動建築物結構耐用

年限評定及修補材

料應用之探討，提

辦理2,800件既有建

築物耐震能力初步

評估。 

1-4 建築研究所

(延續性指

標) 

 



 

4 

序號 計畫目標 執行項目 實施內容 
關鍵績效指標 

(KPI)及目標值 

對應之 

具體措施 
備註 

供建築師、土木技

師、結構技師等專

業工程人員，作為

檢查、評估建築物

構造安全與補強設

計之應用，並揭露

相關資訊。 

5 1-維護商

品 或 服

務 之 安

全 及 品

質 

提升建築物構

造及設備安全

管理。 

1.督導各地方主管

建築機關辦理建

築物昇降設備安

全檢查結果抽驗

作業。 

 

 

 

 

 

 

 

 

 

 

 

 

 

 

 

 

 

 

 

2.督導各地方主管

建築機關辦理建

築物施工管理。 

3.辦理建築物昇降

設備安全檢查業

務督導，並將建

築物昇降設備事

故原因訪查及事

故通報流程機制

納入地方政府考

1-1.直轄市政府主

管建築機關，每月

分別就取得使用

執照 20 年以上

者、15年以上未滿

20 年者、10 年以

上未滿 15 年者、

未滿 10 年者，各

抽驗 10%以上；當

月檢查未達 20 件

者依全部件數辦

理抽驗。 

1-2.其他各主管建

築機關，每月分別

就取得使用執照

20 年以上者、15

年以上未滿 20 年

者、未滿 10年者，

各抽驗 10%以上；

10 年以上未滿 15

年者抽驗 15%以

上；當月檢查未達

20 件者依全部件

數辦理抽驗。 

2.施工現場派員勘

驗比例達 100%。 

 

3.依年度督考計畫

辦理督考作業。 

 

 

 

 

 

1：1-4 

 

 

 

 

 

 

 

 

 

 

 

 

 

 

 

 

 

 

 

 

 

 

 

2：1-4 

 

 

3：1-7 

 

 

 

 

 

 

國土管理署

(延續性指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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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計畫目標 執行項目 實施內容 
關鍵績效指標 

(KPI)及目標值 

對應之 

具體措施 
備註 

評。 

4.督導各地方政府

落實「建築物公

共安全檢查簽證

及申報辦法」相

關規定，申報範

圍包含防火避難

設施、設備安全

標準檢查及耐震

能力評估檢查

等，並依年度督

考計畫辦理督考

作業。 

 

4.依年度督考計畫

辦理督考作業。 

 

4：1-4、 

   1-6 

6 1-維護商

品 或 服

務 之 安

全 及 品

質 

2-促進消

費 資 訊

正確、充

分 及 透

明 

辦理國家 (自

然)公園場域

經營管理標租

案，針對委外

廠商稽查及考

核。 

各國家(自然)公園

管理處辦理現有場

域經營管理標租案

委外廠商不定期稽

查及考核，依契約

規定（例如:應辦理

保險項目；無販售

不實之商品、廣告

及宣傳；所售貨品

應標明價格不得違

反「公平交易法」、

「消費者保護法」

規定；委外之經營

管理租賃場所一律

公開標價，標價牌

示應力求清晰；不

得出售違禁品、仿

冒商標、酒精飲料

及偽標產地之物品

等事項），違反者辦

理罰則。 

各國家(自然)公園

管理處每年至少針

對標租案廠商辦理1

次稽查，並於簽約後

即確認保險項目符

合契約規定。 

1-7、2-2、 

2-3 

國家公園署

(延續性指

標) 

 

7 1-維護商

品 或 服

務 之 安

全 及 品

質 

2-促進消

費 資 訊

加強對消防機

具、器材及設

備、液化石油

氣合格標示、

爆竹煙火認可

標示查核。 

1.督導各地方消防

機關辦理液化石

油氣安全檢查

時，就液化石油

氣合格標示加強

查核。 

 

1-1.查核液化石油

氣容器檢驗機構

360次。 

1-2.查核液化石油

氣製造、儲存及販

賣場所 12,000 件

次。 

1：2-3、 

   2-4 

 

 

 

 

 

消防署 (延

續性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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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計畫目標 執行項目 實施內容 
關鍵績效指標 

(KPI)及目標值 

對應之 

具體措施 
備註 

正確、充

分 及 透

明 

2.督導各地方消防

機關辦理爆竹煙

火安全檢查時，

就爆竹煙火認可

標示加強查核。 

2.查核一般爆竹煙

火達管制量販賣

場所 145次。 

2：1-7、 

   2-3、 

   2-4 

8 1-維護商

品 或 服

務 之 安

全 及 品

質 

2-促進消

費 資 訊

正確、充

分 及 透

明 

3-促進交

易 自 由

與 公 平

及 符 合

誠 信 原

則 

5-完備消

費 者 諮

詢、爭議

處 理 及

損 害 救

濟制度 

不動產服務業

管理及糾紛預

防處理。 

1.督導各地方政府

落實仲介業、代

銷業、租賃住宅

服務業、地政士、

不動產估價師業

務檢查及違規裁

處。 

2.督導各地方政府

督促仲介業、租

賃住宅服務業落

實營業處所揭示

仲介服務報酬、

代管費用收取基

準。 

3.督導各地方政府

督促不動產經紀

業者詳實製作不

動產說明書，以

提供消費者正確

交易標的資訊。 

4.督導各地方政府

落實仲介業、代

銷業、租賃住宅

服務業之不動產

廣告查核。 

5.督導各地方政府

落實不動產廣告

相關規範宣導。 

6.督請各地方政府

對於不動產服務

業發生之消費爭

議案件，適時邀

集相關業者開會

協調，以提升爭

議處理效能。 

7.彙整發布不動產

1.仲介業、代銷業、

租賃住宅服務業、

地政士、不動產估

價師業務檢查共

2,000件。 

 

 

2.仲介業、租賃住宅

服務業揭示報酬

費用情形業務檢

查共 1,000件。 

 

 

 

3.不動產說明書查

核 450件。 

 

 

 

 

4.不動產廣告查核

1,000件。 

 

 

 

5.不動產廣告規範

宣導 50場次。 

 

6.消費爭議案邀集

業者召開協調會

80場次。 

 

 

 

 

7-1.按季發布不動

1：1-7、 

   3-7 

 

 

 

 

 

2：2-2 

 

 

 

 

 

 

3：3-10、 

 

 

 

 

 

4：2-3、 

   2-5、 

   3-10 

 

 

5：2-3、 

   2-5、 

   3-10 

6：5-2、 

   5-6 

 

 

 

 

 

7：5-7 

地政司 (新

增指標) 



 

7 

序號 計畫目標 執行項目 實施內容 
關鍵績效指標 

(KPI)及目標值 

對應之 

具體措施 
備註 

消費糾紛原因統

計及案例。 

 

 

 

8.督請仲介業、代

銷業、租賃住宅

服務業公會全聯

會落實營業保證

金繳存、收支管

理及損害代償機

制。 

產消費糾紛原因

統計。 

7-2.每半年發布房

地產消費糾紛解

決案例。 

8.督請仲介業、代銷

業、租賃住宅服務

業全聯會落實營

業保證金繳存、收

支管理及損害代

償機制。 

 

 

 

 

 

8：1-7、 

   5-6 

9 1-維護商

品 或 服

務 之 安

全 及 品

質 

3-促進交

易 自 由

與 公 平

及 符 合

誠 信 原

則 

完善建築物室

內裝修管理機

制。 

研訂「建築物室內

裝修相關定型化契

約應記載及不得記

載事項」。 

完成訂定「建築物室

內裝修相關定型化

契約應記載及不得

記載事項」。  

1-4、3-5 國土管理署

(延續性指

標)  

10 1-維護商

品 或 服

務 之 安

全 及 品

質。 

3-促進交

易 自 由

與 公 平

及 符 合

誠 信 原

則 

強化殯葬服務

業 管 理 及 查

核。 

1.督導各地方政府

查核私立公墓、

骨灰（骸）存放

設施管理費支用

是否符合法規。 

2.督導各地方政府

查核生前契約業

者交付信託及運

用是否符合法

規。 

1.查核私立公墓、骨

灰（骸）存放設施

經營業者 80家。 

 

 

2.查核生前契約業

者 30家。 

1-7、3-4、

3-5 

宗教及禮制

司 (延續性

指標)  

 

11 1-維護商

品 或 服

務 之 安

全 及 品

質 

3-促進交

易 自 由

健全住宅租賃

制度。 

1.督導各地方政府

進行住宅租賃定

型化契約查核作

業。 

 

2.督導各地方政府

訪查市售租約及

1.住宅租賃契約查

核500件。 

 

 

 

2-1.訪查市售租約

250件。 

1：3-4、 

   3-6、 

   3-8、 

   3-10、 

   8-1 

2：1-7、 

   3-8、 

地政司(1、

2、3、5新增

指標；4、6延

續性指標) 



 

8 

序號 計畫目標 執行項目 實施內容 
關鍵績效指標 

(KPI)及目標值 

對應之 

具體措施 
備註 

與 公 平

及 符 合

誠 信 原

則 

7-重視特

定 消 費

族 群 權

益 與 推

行 消 費

者教育 

8-擘劃因

應 國 家

發 展 與

新 興 議

題 及 強

化 研 究

發 展 與

行 政 效

能 

輔導違規下架作

業。 

3.督導各地方政府

進行住宅租賃定

型化契約宣導。 

4.督導各地方政府

與大專校院合作

聯合宣導學生租

屋消費安全知識

及住宅租賃相關

定型化契約規

範。 

5.督導各地方政府

進行包租代管相

關定型化契約查

核作業。 

6.督導各地方政府

舉辦包租代管專

業服務推廣說明

會。 

2-2.輔導違規下架

比率80%。 

3.租賃定型化契約

宣導50場次。 

 

4.與大專校院合作

聯合舉辦宣導20

場次。 

 

 

 

 

5.包租代管契約查

核800件。 

 

 

6.舉辦包租代管專

業服務推廣說明

會 45場。 

   8-1 

 

3：3-4、 

   7-1 

 

4：3-4、 

   7-1、 

   7-12 

 

 

 

 

5：3-4、 

   3-6、 

   3-8、 

   3-10 

6：3-4 

12 2-促進消

費 資 訊

正確、充

分 及 透

明 

辦理機械遊樂

設 施 安 全 檢

查。 

督導各地方主管建

築機關針對經營場

所設置之機械遊樂

設施辦理安全檢

查。 

持續督導各地方主

管建築機關依「機械

遊樂設施設置及檢

查管理辦法第 9條」

規定辦理。 

2-4 國土管理署

(延續性指

標) 

13 2-促進消

費 資 訊

正確、充

分 及 透

明 

3-促進交

易 自 由

與 公 平

及 符 合

誠 信 原

則 

不動產實際成

交資訊透明化

管理。 

督導各地方政府落

實買賣、租賃（含

包租業轉租）、預售

屋實價登錄案件查

核及提升成交資訊

揭露率。 

1.買賣案件查核率

8%。 

2.租賃案件查核率

8%。 

3.預售屋案件查核

率 15%。 

2-2、3-10 地政司 (新

增指標) 

14 2-促進消

費 資 訊

正確、充

分 及 透

明 

落 實 移 民 業

務、移民機構

管理。 

1.積極查核業者刊

登(播)之移民廣

告是否經本部移

民署指定之移民

團體審閱確認後

1.經本部移民署指

定之移民團體審

閱確認之案件350

件。 

 

1：2-3 

 

 

 

 

移民署 (延

續性指標) 

 



 

9 

序號 計畫目標 執行項目 實施內容 
關鍵績效指標 

(KPI)及目標值 

對應之 

具體措施 
備註 

3-促進交

易 自 由

與 公 平

及 符 合

誠 信 原

則 

5-完備消

費者諮詢、

爭議處理

及損害救

濟制度 

賦予字號，始得

對外散布、播送

或刊登。 

2.受理舉發涉違法

經營移民業務之

廣告，經調查如

違法事證明確，

提報本部移民署

管理經營移民業

務審查小組討論

審議，並依法裁

罰。 

3.辦理不定期查核

移民業務機構計

畫，針對是否與

委任者簽訂書面

契約、契約內容

是否符合「移民

服務定型化契約

應記載及不得記

載事項」相關規

定列為查核要

項。 

4.本部移民署網站

首頁已設置「移

民業務機構管

理」業務專區，

提供民眾查詢合

法設立並領有註

冊登記證之移民

業務機構名單。 

5.民眾發生消費爭

議時，除函請中

華民國移民商業

同業公會協調處

理外，並協助轉

知民眾可向消費

者保護團體提起

申訴，或向地方

消費爭議調解委

員會申請調解，

 

 

 

2.強化舉發與裁罰

機制，受理並完成

調查之舉發案件3

件。提報管理經營

審查小組審議之

案件 2件。 

 

 

 

3.查核移民業務機

構 150家。 

 

 

 

 

 

 

 

 

 

4.定期更新專區相

關資訊。 

 

 

 

 

 

 

5.中華民國移民商

業同業公會協調

處理糾紛案件數2

件。 

 

 

 

 

 

 

 

 

 

2：2-3 

 

 

 

 

 

 

 

 

3：3-4、 

   3-8 

 

 

 

 

 

 

 

 

 

4：3-9 

 

 

 

 

 

 

 

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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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計畫目標 執行項目 實施內容 
關鍵績效指標 

(KPI)及目標值 

對應之 

具體措施 
備註 

或逕向法院提起

訴訟，以維消費

者權益。 

6.請中華民國移民

商業同業公會協

助宣導移民服務

定型化契約之使

用與相關法令規

定，及協調消費

者與會員（移民

業務機構）間之

移民消費糾紛

等。 

 

 

 

6.宣導 300人次。 

 

 

 

6：5-2 

15 2-促進消

費 資 訊

正確、充

分 及 透

明 

8-擘劃因

應 國 家

發 展 與

新 興 議

題 及 強

化 研 究

發 展 與

行 政 效

能 

辦理公寓大廈

管理相關法令

宣導。 

 

各地方政府對於違

反公寓大廈起造人

或建築業者，非經

領得建造執照，不

得辦理銷售規定之

宣導情形，納入年

度公寓大廈管理業

務督導考核項目。 

各地方可自行或合

作辦理法令宣導至

少 10場次。 

2-3、8-5 

 

國土管理署

(延續性指

標) 

16 3-促進交

易 自 由

與 公 平

及 符 合

誠 信 原

則 

7-重視特

定 消 費

族 群 權

益 與 推

行 消 費

者教育 

防制消費詐騙

及加強消費者

之防詐宣導。 

1. 提供165反詐騙

諮詢專線，24小

時專人專責詐

騙案件諮詢、檢

舉及報案服務，

並針對一頁式

網路購物詐騙

案件，責請各警

察機關積極主

動蒐證偵辦。 

2. 持續針對各類

消費詐騙類型，

製作並更新多

元形式之宣導

1.刑案紀錄表「假網

路拍賣(購物)」破

獲率達 70%以上。 

 

 

 

 

 

 

 

2-1.發布新聞稿52

則(含警廣宣導防

制消費詐騙及宣

導詐騙案例)，與

1.3-9 

 

 

 

 

 

 

 

 

 

2.7-1、 

  7-2、 

  7-4-1、 

  7-4-2、 

警政署 (延

續性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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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計畫目標 執行項目 實施內容 
關鍵績效指標 

(KPI)及目標值 

對應之 

具體措施 
備註 

素材，包括影

音、圖文、新聞

稿等，並透過官

方與非官方多

元通路（網路、

電視、平面媒

體、廣播等）推

播，以強化民

眾、企業經營者

及特定族群（如

兒童、少年、高

齡長輩）之防詐

意識與相關法

律責任認知。 

民間團體共同舉

辦大型犯罪預防

宣導活動3次。 

2-2.針對特定消費

族群可能遭受之

消費詐騙案件，製

作合適之宣導素

材6件，並於四大

媒體通路（網路、

電視、平面媒體及

廣播）推播。 

  7-4-3 

17 3-促進交

易 自 由

與 公 平

及 符 合

誠 信 原

則 

5-完備消

費 者 諮

詢、爭議

處 理 及

損 害 救

濟制度 

健全液化石油

氣各項費用之

規範、管理及

消費爭議之管

道與效能。 

 

持續要求各地方政

府及液化石油氣公

會透過多元管道

(例如：辦理宣導活

動、說明會等，或

利用消防安全檢

查、居家訪視等時

機)協助宣導民眾

與瓦斯業者簽訂家

用液化石油氣供氣

定型化契約，並於

本部消防署官網設

置液化石油氣消費

爭議處理流程及相

關聯絡方式，供民

眾查詢。 

1.簽約瓦斯行家數

2,200家、簽約用

戶數 125萬戶。 

2.宣導 7,600場次、

宣導 36萬人。 

 

3-6、5-1 

 

消防署 (延

續性指標) 

 

18 3-促進交

易 自 由

與 公 平

及 符 合

誠 信 原

則 

5-完備消

費 者 諮

詢、爭議

處 理 及

損 害 救

管制保全定型

化契約。 

1.督導各地方政府

警察局查核各

保全公司針對

保全定型化契

約之使用，各項

利息、手續費、

違約金或附加

費用等之規範

是否有不利於

消費者之情事。 

2.督考各地方政府

1.每半年辦理業務

檢查至各保全公

司查核保全定型

化契約之使用，計

查核690家保全公

司定型化契約。 

 

 

 

 

2.每半年辦理1次保

1：3-5、 

   3-6、 

   3-8 

 

 

 

 

 

 

 

2：5-1、 

警政署(1-3

延 續 性 指

標、4新增指

標) 



 

12 

序號 計畫目標 執行項目 實施內容 
關鍵績效指標 

(KPI)及目標值 

對應之 

具體措施 
備註 

濟制度 

8-擘劃因

應 國 家

發 展 與

新 興 議

題 及 強

化 研 究

發 展 與

行 政 效

能 

 

警察局強化消

費者諮詢及爭

議之處理，並宣

導將消費爭議

轉介各調解委

員會解決。 

 

3.依「保全業法」

第12條、第15條

已明訂賠償內

容與程序，相關

消費爭議除循

司法訴訟程序

解決外，本部警

政署亦就違法

事項查處，以明

確賠償責任，或

輔導轉介各調

解委員會解決

消費爭議。 

4.督導各地方政府

警察局持續輔

導保全業者視

業務及服務對

象需要，強化相

關設施雙語標

示與諮詢服務。 

全業務督考，請各

地方政府警察局

強化消費者諮詢

及爭議之處理，並

宣導將消費爭議

轉介各調解委員

會解決。 

3.每年統計保全業

相關消費爭議案

件。 

 

 

 

 

 

 

 

 

 

 

4.每半年辦理1次業

務檢查，輔導保全

業者視業務及服

務對象需要，強化

相關設施雙語標

示與諮詢服務。 

   5-2、 

   8-5 

 

 

 

 

 

3：3-7、 

   5-4、 

   5-6 

 

 

 

 

 

 

 

 

 

 

4：8-2 

 

 

19 3-促進交

易 自 由

與 公 平

及 符 合

誠 信 原

則 

5-完備消

費 者 諮

詢、爭議

處 理 及

損 害 救

濟制度 

8-擘劃因

應 國 家

辦理住宅租賃

諮詢服務。 

1.委託崔媽媽基金

會提供民眾「租

屋糾紛法律及

租賃相關法令

諮詢」、「住宅租

賃契約檢視服

務」、「協商服

務」3項免費服

務。 

2.委託法律扶助基

金會擴大提供

租屋糾紛法律

諮詢及法律訴

訟扶助服務。 

1-1.租屋諮詢服務

1,000人次。 

1-2.契約檢視80件。 

1-3.協商服務50人

次。 

 

 

 

 

2-1.租屋諮詢服務

2,000人次。 

2-2.法律訴訟扶助

服務100件。 

 

1：3-7、 

   5-1、 

   5-7 

 

 

 

 

 

 

2：3-7、 

   5-1、 

   5-7 

 

 

地政司(1至

2 延續性指

標、3至 5新

增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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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計畫目標 執行項目 實施內容 
關鍵績效指標 

(KPI)及目標值 

對應之 

具體措施 
備註 

發 展 與

新 興 議

題 及 強

化 研 究

發 展 與

行 政 效

能 

3.督導各地方政府

推廣公會協調

之租屋糾紛服

務。 

4.彙整分析諮詢爭

議案件。 

 

 

 

 

 

 

 

 

 

 

5.提供租屋資訊及

租約外語版。 

3.公會協調租屋糾

紛處理件數30件。 

 

 

4-1.督請各地方政

府統計住宅租賃

消費爭議諮詢內

容之類型及數據，

分析主要租屋糾

紛發生原因，並定

期公告於機關網

站供民眾參考。 

4-2.督導各地方政

府落實公務網站

設置專區宣導住

宅租賃相關資訊。 

5-1.提供外國人在

臺租屋注意事項

中、英文版。 

5-2.新住民常見語

言租約翻譯。 

3：5-2 

 

 

 

4：5-6、 

   5-7、 

   7-6、 

   8-5 

 

 

 

 

 

 

 

 

5：8-2 

20 3-促進交

易 自 由

與 公 平

及 符 合

誠 信 原

則 

7-重視特

定 消 費

族 群 權

益 與 推

行 消 費

者教育 

8-擘劃因

應 國 家

發 展 與

新 興 議

題 及 強

化 研 究

發 展 與

行 政 效

防範不動產交

易詐騙。 

1.督導各地方政府

辦理防範租屋

詐騙宣導。 

2.督請各地方政府

加強宣導不動

產登記名義人

申請應用地籍

異動通知服務。 

1.防範租屋詐騙宣

導30場次。 

 

2.統計各地方政府

受理地籍異動即

時通服務申請情

形。 

3-9、7-2、 

8-5 

地政司 (新

增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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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計畫目標 執行項目 實施內容 
關鍵績效指標 

(KPI)及目標值 

對應之 

具體措施 
備註 

能 

21 2-促進消

費 資 訊

正確、充

分 及 透

明 

3-促進交

易 自 由

與 公 平

及 符 合

誠 信 原

則 

7-重視特

定 消 費

族 群 權

益 與 推

行 消 費

者教育 

8-擘劃因

應 國 家

發 展 與

新 興 議

題 及 強

化 研 究

發 展 與

行 政 效

能 

健全預售屋及

成 屋 交 易 秩

序。 

1.督導各地方政府

進行預售屋建

案稽查作業。 

 

2.督導各地方政府

進行預售屋買

賣定型化契約

查核作業。 

 

3.督導各地方政府

進行成屋買賣

定型化契約查

核作業。 

 

4.督導各地方政府

辦理預售屋資

訊及契約備查

情形。 

5.督導各地方政府

進行預售屋買

賣定型化契約

宣導（含預售屋

買賣契約條文

常 見 錯 誤 樣

態）。 

6.督導各地方政府

進行成屋買賣

定型化契約宣

導。 

7.督導各地方政府

公務網站設置

專區宣導不動

產交易安全相

關資訊。 

1-1.稽查預售屋建

案200件。 

1-2.違規案件下降

率1%。 

2-1.查核預售屋買

賣契約300件。 

2-2.查核預售屋買

賣契約違規案件

下降率1%。 

3-1.查核成屋買賣

契約180件。 

3-2.查核成屋買賣

契約違規案件下

降率1.5%。 

4.預售屋資訊及契

約備查率80%。 

 

 

5.預售屋買賣定型

化契約宣導60場

次（含預售屋買賣

契約條文常見錯

誤樣態）。 

 

 

6.成屋買賣定型化

契約宣導25場次。 

 

 

7.督導各地方政府

落實公務網站設

置專區宣導不動

產交易安全相關

資訊。 

1：3-10、 

   8-1 

 

 

2：3-4、 

   3-5、 

   3-6、 

   3-8、 

   3-10 

3：3-4、 

   3-8、 

   3-10 

 

 

4：2-7、 

   3-10 

 

 

5：3-4 

 

 

 

 

 

 

6：3-4 

 

 

 

7：7-6、 

   8-5 

地政司(1至

3延續性指

標、4至7新

增指標) 

 

22 3-促進交

易 自 由

與 公 平

及 符 合

誠 信 原

則 

完善交友媒合

服務業者管理

及消費者保護

機制。 

1.完成交友媒合服

務管理機制相

關規定。 

 

2.辦理交友服務業

者查訪。 

1.訂定「網路交友媒

合服務定型化契

約應記載及不得

記載事項」。 

2.促請地方政府主

管機關進行交友

1：3-4 

 

 

 

2：3-5、 

   8-5 

1. 戶 政 司

(新增指

標) 

 

2. 戶 政 司

(新增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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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計畫目標 執行項目 實施內容 
關鍵績效指標 

(KPI)及目標值 

對應之 

具體措施 
備註 

8-擘劃因

應 國 家

發 展 與

新 興 議

題 及 強

化 研 究

發 展 與

行 政 效

能 

服務業者行政檢

查，每年至少 1 

次，本部每年擇定 

2縣（市）會同檢

查。 

23 4-健全數

位 消 費

環 境 及

資 安 防

護 

持續推動應用

程式之安全標

章認證、資安

檢測。 

配合推動應用程式

(Apps)之安全標章

認證、資安檢測。 

安排檢測人員參加

CISSP、CEH、CHFI以

及 ECIH 等資安培訓

課程 1 場次、15 人

參加。 

4-1 警政署 (延

續性指標) 

 

24 4-健全數

位 消 費

環 境 及

資 安 防

護 

強化消費者對

連網產品及數

位 消 費 安 全

(含個人資料

保護與資訊安

全防護等 )之

數 位 消 費 認

知。 

1.每年於辦理全國

性社會團體經

營管理研習基

礎課程，宣導涉

及處理個人資

料時應注意個

人資料保護相

關規定。 

2.每年辦理合作事

業教育訓練及

相關研習活動，

並於訓練課程

中加強宣導涉

及處理個人資

料時應注意個

人資料保護相

關規定。 

1.每年辦理全國性

社會團體經營管

理研習基礎課程1

場次，宣導100人

次。 

 

 

 

2.合作教育訓練宣

導10場次。 

1：4-4 

 

 

 

 

 

 

 

2：4-4 

合作及人民

團體司 (延

續性指標)  

 

25 3-促進交

易 自 由

與 公 平

及 符 合

誠 信 原

則 

5-完備消

費 者 諮

詢、爭議

處 理 及

加強殯葬消費

諮 詢 糾 紛 處

理。 

1.督導各地方政府

強化企業消費

者保護教育意

識並宣導定型

化契約使用。 

2.督導各地方政府

強化消費爭議

諮詢、申訴及調

解案件(包括特

定消費族群) 。 

1.為殯葬業者辦理

消費者保護講習

20場次。 

 

 

2.受理消費糾紛案

件之處理成功率

達80％。 

 

 

1.3-4、 

  5-2 

 

 

 

2.5-7 

 

 

 

 

宗教及禮制

司 (新增指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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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計畫目標 執行項目 實施內容 
關鍵績效指標 

(KPI)及目標值 

對應之 

具體措施 
備註 

損 害 救

濟制度 

7-重視特

定 消 費

族 群 權

益 與 推

行 消 費

者教育 

3.督導各地方政府

加強防制企業

經營者對特定

族群進行不當

銷售行為。 

3.為老人族群辦理

殯葬消費及反詐

騙宣導活動20場

次。 

3.7-2、 

  7-9 

26 6-推動淨

零 綠 生

活 實 踐

永 續 消

費 

督 導 各 國 家

(自然)公園管

理處依據「國

家公園公共安

全經營管理及

環境維護督導

考 核 作 業 要

點」，針對各項

旅 遊 安 全 維

護、設施維護

管理、環境整

潔美化、遊憩

服 務 業 者 管

理、遊客服務

等事項辦理自

主檢查。 

1.辦理各國家(自

然)公園管理處

公共安全及經

營管理實地督

導考核。 

 

2.針對轄區公共安

全及經營管理

自主檢查辦理

督導考核。 

 

1.國家公園署每年

辦理各國家 (自

然)公園管理處實

地督導考核 1場

次。 

 

2.各國家(自然)公

園管理處每年辦

理公共安全及經

營管理自主檢查2

場次。 

6-6 國家公園署

(延續性指

標)  

 

27 6-推動淨

零 綠 生

活 實 踐

永 續 消

費 

辦理綠建材標

章作業。 

辦理綠建材標章之

評定及認可。 

核發250件綠建材標

章。 

6-6 建築研究所

(延續性指

標) 

 

28 7-重視特

定 消 費

族 群 權

益 與 推

行 消 費

者教育 

提升新住民消

保意識。 

1.持續運用新住民

培力發展資訊

網站設置專區，

轉載刊登相關

消保資訊，培養

新住民消保觀

念。 

2.請本部移民署

北、中、南區事

務大隊所屬服

務站利用網絡

會議、新住民家

1.於新住民培力發

展資訊網站「消費

保護專區」發布消

費者保護相關訊

息，轉載刊登(含

LINE推播)40則。 

 

2.辦理約30場次消

費者保護宣導。 

1：7-6 

 

 

 

 

 

 

2：7-1、 

   7-3 

移民署 (延

續性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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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計畫目標 執行項目 實施內容 
關鍵績效指標 

(KPI)及目標值 

對應之 

具體措施 
備註 

庭教育及法令

宣導課程，加強

廣宣新住民消

費者保護知能。 

29 7-重視特

定 消 費

族 群 權

益 與 推

行 消 費

者教育 

充 實 消 費 資

（警）訊，並於

機關網站明顯

位置設置消費

者保護專區網

頁，及加強機

關內部人員消

費 者 教 育 訓

練。 

本部已於官網建置

「消費者保護專

區」，提供消費者

查詢本部各年度消

費者保護方案、本

部定型化契約應記

載事項及不得記載

事項、消費者保護

相關網站連結等資

訊。 

定期檢視、更新網站

連結相關資訊，提供

消費者查詢及諮詢

管道。 

7-6 各單位 (機

關)（延續性

指標） 

 

1.挑選適宜之消費

者保護相關資

訊及案例列入

本部人事服務

網，供本部各單

位及所屬機關

同仁充實消費

資（警）訊。 

2.邀請相關學者專

家，進行消費者

保護法規及實

務方面專題演

講，以建立同仁

消費者保護理

念。 

1.以圖卡、新聞（警）

資訊等方式，設計

3則以上消費者保

護相關宣導內容。 

 

 

 

 

2.辦理消費者保護

法規及實務方面

訓練課程2場次。 

1：7-6 

 

 

 

 

 

 

 

2：7-6 

人事處 (延

續性指標) 

30 7-重視特

定消費族

群權益與

推行消費

者教育 

扶植、獎助消

費 者 保 護 團

體，並健全溝

通機制，暢通

意 見 表 達 管

道。 

1.持續鼓勵優質消

費者保護團體

參與全國性社

會團體公益貢

獻獎評選，經評

選成績優異者，

發給獎狀及獎

金，並予公開表

揚。 

2.每年於聯繫會報

請各地方政府

共同協助鼓勵

1.訂定全國性社會

團體公益貢獻獎

評選表揚計畫，並

於機關網站公告。 

 

 

 

 

 

2.每年辦理聯繫會

報1場次，參與85

人次。 

1：7-11 

 

 

 

 

 

 

 

 

2：7-11 

合作及人民

團體司（延

續性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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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計畫目標 執行項目 實施內容 
關鍵績效指標 

(KPI)及目標值 

對應之 

具體措施 
備註 

人民團體，可透

過「內政部補助

民間團體經費

作業要點」之補

助申請，辦理相

關消費者教育

宣導活動。 

31 8-擘劃因

應 國 家

發 展 與

新 興 議

題 及 強

化 研 究

發 展 與

行 政 效

能 

社會住宅對經

濟或社會弱勢

群體予以一定

入住比例，協

助解決居住困

境。 

1.直接興辦社會住

宅應保留一定

比例，專供經濟

或社會弱勢戶

承租，以落實居

住照顧。 

2.社會住宅包租代

管計畫由政府

或行政法人委

託租賃住宅服

務業者包租代

管民間住宅，提

供一定所得以

下者承租，並依

住宅法規定媒

合一定比例之

經濟社會弱勢

戶，保障居住權

益。 

1.直接興辦社會住

宅經濟或弱勢戶

承租比率達40%。 

 

 

 

2.包租代管社會住

宅經濟或弱勢戶

承租比率達40%。 

8-1 國土管理署

(新增指標) 

32 1-維護商

品 或 服

務 之 安

全 及 品

質 

環境荷爾蒙風

險 溝 通 及 宣

導。 

督請各地方政府主

管建築機關，於辦

理法令說明會時，

強化加強環境賀爾

蒙之相關風險溝通

及教育宣導措施。 

每年至少 1 次督請

各地方主管建築機

關強化教育宣導。 

 

1-3 國土管理署

(新增指標) 

加強綠建材標章環

境荷爾蒙相關風險

溝通及宣導。 

每年辦理北中南3場

「綠建材標章制度

講習會」，參與人次

200人次。 

1-3 建築研究所

(新增指標) 

33 3-促進交

易自由與

公平及符

合誠信原

則 

維護養生村住

宅服務消費權

益。 

研訂「養生村契約

規範指引」。 

蒐集各界對於「養生

村契約規範指引」之

架構及內容意見。 

3-5、3-8、 

3-12 

地政司 (新

增指標) 



 

19 

序號 計畫目標 執行項目 實施內容 
關鍵績效指標 

(KPI)及目標值 

對應之 

具體措施 
備註 

34 7-重視特

定消費族

群權益與

推行消費

者教育 

加強宣導有關

鋰電池及電動

車充換電站使

用 之 防 火 安

全。 

製作外語版「鋰電

池使用安全」及「電

動車輛充電使用安

全守則」海報。 

製作3種外語版（泰

文、印尼文、越南文）

「鋰電池使用安全」

及「電動車輛充電使

用安全守則」海報。 

7-1 消防署 (新

增指標) 

 

  


